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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廣東省國家稅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d-n-tax.gov.cn/pub/001032/sszc/ssfgk/E040302/gdsgjswj/201704/t20170407_1387358. 
html） 

 

附錄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出口退（免）税无纸化管理工作的公告 

公告(2017)5 号 

 

为落实以“提升·创响”为主题的“便民办税春风行动”，进一步优化出口退税服务，按

照国家税务总局部署，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决定进一步推进出口退（免）税无纸化管理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口退（免）税无纸化管理条件 

出口退（免）税无纸化管理以“严控风险、企业自愿”为原则。各地级以上市国家税务

局可根据本地区的出口退（免）税管理情况，合理确定实施出口退（免）税无纸化管理的范

围。 

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出口企业，可确定为出口退（免）税无纸化管理企业： 

（一）自愿申请开展出口退（免）税无纸化管理工作，向主管国税机关填报《出口退

（免）税无纸化管理信息表》（附件），承诺能够按规定将有关申报资料留存企业备查； 

（二）出口企业管理类别为一类、二类或三类； 

（三）具有 CA 数字证书或税务数字证书； 

（四）能够按规定报送经数字证书签名后的出口退（免）税全部申报资料的电子数据。 

二、出口退（免）税无纸化管理内容 

无纸化管理的出口企业在申报出口退(免)税和申请办理出口退（免）税相关证明时，通过

网上办税平台或其他途径向主管国税机关报送经 CA 数字证书或税务数字证书签名的电子数

据，免予提供纸质资料。原规定应向主管国税机关报送的纸质凭证资料和纸质申报表按申报

年月及申报的电子数据顺序装订成册留存企业备查。 

（一）电子数据包括出口企业申报的电子数据和纸质资料生成的电子数据。出口企业报

送的纸质资料生成的电子数据应清晰、真实、完整。 

（二）无纸化管理的出口企业应准确申报与纸质凭证内容相符的退（免）税电子数据。 

（三）无纸化管理的出口企业应按现行申报办法向主管国税机关进行预申报，预申报通

过后，再向主管国税机关进行正式申报。 

（四）无纸化管理的出口企业通过网上办税平台申报办理退（免）税和单证证明申请

时，以其收到的主管国税机关电子受理回执上注明的接收时间为业务受理时间。非工作时间

接收的，受理时间为接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五）主管国税机关对无纸化管理的出口企业出具的出口退税相关文书，可套印主管国

税机关电子印章，并通过网上办税平台反馈给出口企业，由出口企业自行打印。出口企业如

有需要，可以要求主管国税机关出具相关纸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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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管国税机关依法进行出口退（免）税审核、调查评估、税务稽查时需无纸化管

理的出口企业提供纸质资料的，出口企业应按要求提供。 

（七）主管国税机关发现无纸化管理的出口企业骗取出口退税或未按规定将退（免）税

申报资料留存企业备查的，应按有关规定处理，并取消其出口退（免）税无纸化管理的资

格。 

上述出口企业经整改符合出口退（免）税无纸化管理条件的，整改合规一年后可确定为

出口退（免）税无纸化管理企业。 

三、本公告由广东省国家税务局负责解释。 

四、本公告自 2017 年 6 月 1 日（申报日期）起施行。此前规定与本公告不一致的，以本

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附件：出口退（免）税无纸化管理信息表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2017 年 4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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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出口退（免）税无纸化管理信息表 

企业名称   

海关代码   
社会信用代码   

纳税人识别号  

企业类型 生产企业（  ） 外贸企业(  ）   

注册地址   

生产经营地址   

法定代表人 

姓名： 电话号码：   

身份证号码： 

财务负责人 

姓名： 电话号码：   

身份证号码： 

办税人员 

姓名： 电话号码：   

身份证号码： 

本企业声明： 

一、自愿参加出口退（免）税无纸化管理工作。 

二、向主管国家税务局报送经 CA数字证书或税务数

字证书签名的出口退（免）税电子数据是真实、完整

的，并与实际出口货物劳务情况相符；如有不实，愿

意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三、出口退（免）税无纸化申报对应的原始凭证按规

定整理归档，留存备查。 

四、按主管国家税务局要求提供出口退(免)税申报有

关的原始凭证。 

企业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年   月   日 

 


